

申请科室：               报告号：                       数量：
此项参数不存在以下情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是否使用试剂耗材：□是      □否      
产地： □国产  □进口       国产同类设备生产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及以下 
是否属于计量器具：□是，首次计量鉴定由供应商负责      □否
是否需要场地改造：□无     □需要改造内容：
申请科室负责人：

撰写人（初审）签字：                       复审签字：                       终审签字： 

医工科负责人：                                                              时间：  
婴儿车技术参数要求
1． 规格参数要求：
1. 材质要求：ABS材质
2. *整体可倾斜，在倾角范围内可任意角度定位，倾角范围：±15°
3. 整车升降可调，升降范围：780-980（毫米）。
4. 底盘护罩凹槽设计。
5. 婴儿盘可自由取放，便于清洗与更新。
6. 脚轮对角具有刹车功能。
7. 可用于婴儿洗澡。

2． [bookmark: _GoBack]其他技术性要求： 
1.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保修期，提供整机（包含附件，如稳压电源、脚踏、推车等）原厂保修服务≥3年，承担保修期内设备任何故障产生的费用。
2. 保修期内每季度定期由专业工程师对设备进行巡检，并出具相应工单交使用科室及医学工程科备案。


                                                                                                        
